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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22）

Kidsla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凱知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自願公告

可轉換優先股之轉換

本公告由凱知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本 公 司 收 到Asian Glory Holdings Limited（「Asian 
Glory」）發出的轉換通知，內容有關轉換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250,000,000股可轉換
優先股（「轉換」）。Asian Glory為本公司現有控股股東，並由李澄曜先生（本公司
董事會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李先生」）全資擁有。由於轉換，本公司將
向Asian Glory配發及發行合共 250,000,00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換股股份」）。

換股股份於配發日期將在各方面與所有現有本公司普通股（「股份」）及彼此間
享有同等地位，及佔經配發及發行換股股份擴大後的已發行股份約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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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本公司於緊接轉換及配發及發行換股股份前以及緊隨轉換及配發及
發行換股股份後的股權架構摘要：

緊接轉換前的持股 緊隨轉換後的持股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Asian Glory（附註） 636,138,809 57.52 886,138,809 65.35

董事 125,999,010 11.39 125,999,010 9.29

公眾股東 343,776,467 31.09 343,776,467 25.35    

1,105,914,286 100.00 1,355,914,286 100.00
    

附註： 李先生為Asian Glory的唯一股東。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
貨條例」），李先生被視為於Asian Glory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Asian Glory擁有利寶國
際控股有限公司（「利寶」）約 92%的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Asian Glory被視為於利
寶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該等股份亦包括李先生的個人權益。

承董事會命
凱知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李澄曜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澄曜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仲
梅女士；非執行董事杜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毓和先生、黃嘉純先生及
Albert Thomas da Rosa, Junior先生。


